本局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4號 
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963360         FAX：（02）23970715

本局網址：http://www.bsmi.gov.tw/
計程車計費表系列認證申請書
	度量衡器
	種類
	計程車計費表

	
	廠牌
	          牌

	
	主型式
	型
	型式認證號碼
	

	
	系列型式
	型

	附註：本申請書僅限單一型式之申請。
型式認證及其系列認證同時申請者，證照費以1件計收。

	申請人
	名稱（公司或商號）
	

	
	度量衡業許可執照號碼
	

	
	地址
	

	
	電話
	

	製造商
	名稱（公司或商號）
	

	
	地址
	

	附註：申請英文證書者，附申請人及製造商之名稱及地址之英文稿。 


	變更內容如下

	


說明：
一、附繳認證費新台幣3,000元（收入代號3110）及證照費新台幣1,000元（收入代號5700），共計新台幣4,000元整。【如需加發證書者，需再繳納證照費每份新台幣1,000元】

二、檢附相關文件如下：
1.樣品1台（□不需測試者免附）。

2.聲明書1份。

3.型式認證認可證書。

4.測試報告1份（需含變更前後差異資料表）

5.操作功能說明書2份。

6.鉛封壓印式樣清冊2份。

7.裝訂成冊之外觀照片2份及電子檔1份。

中 華 民 國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第1頁共2頁        表單編號：MEP-042-002-5

本局地址：100臺北市中正區濟南路1段4號 

聯絡電話：（02）23963360         FAX：（02）23970715

本局網址：http://www.bsmi.gov.tw/
計程車計費表系列認證申請書（範例）
	度量衡器
	種類
	計程車計費表

	
	廠牌
	巨人 牌  

	
	主型式
	AB-30 型
	型式認證號碼
	第AA097123號

	
	系列型式
	AB-30D 型

	附註：本申請書僅限單一型式之申請。
型式認證及其系列認證同時申請者，證照費以1件計收。

	申請人
	名稱（公司或商號）
	巨人股份有限公司   印章

	
	度量衡業許可執照號碼
	A01234

	
	地址
	台北市南海路20號2樓

	
	電話
	(02)23963360

	製造商
	名稱（公司或商號）
	巨人股份有限公司

	
	地址
	台北市南海路20號2樓

	附註：申請英文證書者，附申請人及製造商之名稱及地址之英文稿。 


	變更內容如下

	變更外框及面板尺度在± 5mm以內，其他不變。


說明：
一、附繳認證費新台幣3,000元（收入代號3110）及證照費新台幣1,000元（收入代號5700），共計新台幣4,000元整。【如需加發證書者，需再繳納證照費每份新台幣1,000元】

二、1.樣品1台（■不需測試者免附）。

2.聲明書1份。

3.型式認證認可證書。

4.測試報告1份（需含變更前後差異資料表）

5.操作功能說明書2份。

6.鉛封壓印式樣清冊2份。

7.裝訂成冊之外觀照片2份及電子檔1份。

中 華 民 國 97 年 7 月 1 日
第2頁共2頁       表單編號：MEP-042-002-5
計程車計費表系列認證流程圖：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不符合，但可補正者





不符合度量衡器型


式認證技術規範者





申請人





標準檢驗局


核發型式（系列）認證認可證書





審查





標準檢驗局


發給不予認可通知書





標準檢驗局


發函通知補正





標準檢驗局


辦理型式(系列)認證審查（必要時召開委員會）





申請人


檢附：


1.系列認證申請書（MEP-042-002-5word檔）


2.樣品1具。


3.測試報告1份（需含變更前後差異資料表）。


4.� HYPERLINK "http://www.bsmi.gov.tw/wSite/public/Attachment/f1226045040531.doc" ��系列認證聲明書�1份（MEP-042-002-17word檔）


5.操作功能說明書2份


6.鉛封壓印式樣清冊2份


7.外觀照片黏貼於A4紙張並裝訂成冊計2份及word電子檔（器具上、下、左、右、前、後共6面照片及標示、按鍵及加封處之特寫照片。）


8.原型式認證認可證書。


9.繳納認證費NT＄3000元及證照費NT＄1000元（每份）








標準檢驗局認可指定實驗室


（財團法人台灣電子檢驗中心）


辦理系列認證測試並出具測試報告2份





申請人


檢附：


1.測試樣品1具。


2.測試費用（洽本局認可指定實驗室）。


3.變更後相關技術資料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